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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外國有價證券上市作業

程序第四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第四條之一 

本公司承辦人員於受理外

國發行人申請股票第一上

市案件後，應就申請書件

及其附件，暨外國發行

人、證券承銷商、會計師

及律師提供之其他資料 

進行書面審查： 

(第一、二、三款略) 

（四）外國發行人申請股

票第一上市、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申

請改列為第一上市

案件準用本公司審

查有價證券上市作

業程序有關董事會

核議、經理部門決

議、退件及申復、

轉報主管機關暨股

票上市買賣相關規

定。 

第四條之一 

本公司承辦人員於受理外

國發行人申請股票第一上

市案件後，應就申請書件

及其附件，暨外國發行

人、證券承銷商、會計師

及律師提供之其他資料 

進行書面審查： 

(第一、二、三款略) 

（四）外國發行人申請股

票第一上市案件準

用本公司審查有價

證券上市作業程序

有關董事會核議、

退件及申復、轉報

主管機關暨股票上

市買賣相關規定。 

參酌本公司審查有價證券

上市作業程序調整創新板

上市公司申請改列上市案

件之審議程序暨增訂申請

轉列上市公司未獲本公司

同意之申復程序，爰修正

第四款關於創新板第一上

市公司申請改列為第一上

市公司之相關規定。 

 


